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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每日住院现金保障扩展(2021 版)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条款附加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雇主责任保险（2020 版）》

（以下简称“主险”）。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为准。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如果被保险人的雇员在保险期间内因遭受损害或罹患疾病而须入住医院接受治

疗，对于被保险人依据与该雇员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其他书面协议需承担的住院现金补偿责任，

保险人将按其的实际住院天数乘以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每日住院现金额度负责赔偿，但最高

赔偿天数以 365 日为限。 

被保险人需提供出险雇员的住院证明文件。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主险项下的各项除外责任仍适用于本附加险。与此同时，以下疾病不在承保

范围之列： 

（一）怀孕、流产或分娩； 

（二）精神病或精神分裂、酒精中毒、滥用/误服药物； 

（三）腰椎间盘突出症； 

（四）屈光不正； 

（五）美容手术及外科整形手术，或任何非必要之手术引起的后果，或天生畸形； 

（六）一般牙齿治疗或手术，但由意外所因之者除外； 

（七）一般体格检查、疗养、特别护理或静养； 

（八）扁桃腺、疝气、女性生殖器官之疾病等治疗或外科手术，但被保雇员在本附加

险条款持续有效达 120 天以后接受上述治疗或外科手术者不在此限； 

（九）原发病症。 

定义 

“损害”是指被保险人的雇员于本保险单保险期间内因其从事与被保险人的业务有关工

作时遭受意外而致受伤、死亡。 

“疾病”是指被保雇员于本保险单保险期间自起始日起第三十天以后（不包括第三十天）

所罹患或感染之病症，但不包括本附加险条款生效前十二个月内曾接受或曾被医生建议接受

医药治疗、诊断辅导、医疗意见、处方之任何疾病。“原发病症”不属于“疾病”，但是，被

保雇员罹患此原发病症时已在本附加险条款下连续承保十二个月以上的，应被视为“疾病”。 

“原发病症”指在保险单保险期间起始日前 12 个月内现存的任何疾病及其他症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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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1）病症出现征兆、而正常情况下被保雇员应去接受诊断、护理及治疗； 

（2）已接受或被推荐接受医生咨询或治疗。 

 “医院”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机构： 

（1）拥有合法经营医院之牌照； 

（2）设立之主要目的为向受伤及病人提供留院治疗及照顾； 

（3）有合法注册专业护士提供全日二十四小时之护理服务； 

（4）任何时间均有合法注册之驻院“医生”驻诊，提供医疗服务； 

（5）具有系统性诊断程序及完善之外科手术设备； 

（6）非主要作为诊所、护理、休养、静养或酒、戒毒等或类似之医疗机构。 

 

 


